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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秦东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东海湾大厦-8楼一号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7、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5 人，代表股份 77,18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9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2 人，代表股份 76,264,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3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人，代表股份91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80%。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6 人，代表股份 5,279,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3 人，代表股份 4,363,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1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91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80%。
3、董事11人，出席11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会议，对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7%；反对9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2%；反对9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7%；反对9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2%；反对9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7%；反对9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2%；反对9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8%；反对11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1%；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5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74%；反对 1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49%；弃权 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7%；反对11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42%；反对 1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49%；弃权 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9%。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的相关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总数为71,894,9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79%；反对11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94%；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55%；反对 11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17%；弃权 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8%。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6%；反对9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3%；反对9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9%；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8%。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6%；反对11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1%；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6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23%；反对 1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49%；弃权 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敏、唐诗

3、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2025年度

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西壶化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
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
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本
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

于 2026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
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以下简称为“会议通知”），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
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东海湾大厦8 楼一号会议室如期

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日期为2026年5月2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

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合计85人，代表股份77,18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901%。
除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

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对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0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77%；反对 9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261%；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62%。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7,0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77%；反对 9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261%；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62%。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0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77%；反对 9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261%；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62%。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05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18%；反对1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81%；弃权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101%。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0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57%；反对1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81%；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62%。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6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7.6879%；反对 11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194%；弃权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927%。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07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76%；反对 9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261%；弃权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63%。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06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56%；反对1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81%；弃权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63%。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公司对上述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进行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的议案7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议案6涉及的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且该等股东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本次会
议不存在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公司发布的本次股东会
决议公告。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何 敏
唐 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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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于明董事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448人，代表股份239,162,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3422%。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11,031,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91%。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47人，代表股份28,130,2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31%。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47人，代表股份 28,130,2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31%。
4、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银

川）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议案1.00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9,148,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3%；反对 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弃权 6,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8,116,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9%；反对 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6%；弃权 6,32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39,141,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3%；反对 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13,6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8,109,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3%；反对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13,62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庆国、刘杨朔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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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同意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75,006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
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75,006股，公司总股本将由 527,460,166股减少至 527,
385,160股，注册资本将由527,460,166元减少至527,385,160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股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登记地点：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119号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申报时间：2026年5月23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5:00-17:00
3、联系人：孙立喆

4、联系电话：0952-2098563、0952-2098564
5、邮箱：zhqb@otic.com.cn
6、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7、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GHFLYJS〔2026〕220号
致：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指派刘庆
国、刘杨朔律师出席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相关
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
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召开本次股东会的

通知于 2026年 4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予以公告。

依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回购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2.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 述 审 议 的 议 案 内 容 详 见 2026 年 4 月 28 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内
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符合《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
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因公务未出席会议，现场会议由公司除董事长外
全体董事过半数推举董事于明先生主持，会议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公司

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
1.截至2026 年 5 月 18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数211,031,87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00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447人，代表

股份数28,130,23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333％。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其他出席人员资格合法。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同时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2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
月22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公司部分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对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了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统计结果。

经统计，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共1人，网络参会股东共447人，共代表公司
股份239,162,1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342%。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均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票的
99.9913%以上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负责人 柳向阳
律 师 刘庆国

刘杨朔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6-049
债券代码：127103 债券简称：东南转债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

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593号，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明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7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600,452,061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74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85,270,49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86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5,181,5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4880％。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5,543,17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09％。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61,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29%。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5,181,5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488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115,522,01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为17,296,200 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
098,225,813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600,080,76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2％；反对324,7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弃权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5,171,87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786％；反对324,7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0％；弃权46,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00,085,16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对324,7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弃权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5,176,27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825％；反对324,7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0％；弃权42,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5％。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600,098,96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2％；反对352,3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7％；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5,190,07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44％；反对352,3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9％；弃权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00,084,86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8％；反对 325,000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1％；弃权 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5,175,97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822％；反对325,0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3％；弃权42,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0,020,26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反对401,6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5,111,37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63％；反对40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6％；弃权30,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其中关联股东浙江东
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郭明明先生、徐春祥先生、周观根先生、何月珍女
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15,111,37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3％；反对401,6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6％；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5,111,37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263％；反对40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6％；弃权30,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0,084,96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对324,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弃权4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5,176,07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823％；反对3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2％；弃权42,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5％。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股东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郭明明先生、徐春祥先生、周观根先生、何月珍女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15,192,57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6％；反对324,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2％；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5,192,57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966％；反对3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2％；弃权25,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98,596,935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10％；反对 1,825,026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9％；弃权 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688,044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3944％；反对 1,825,026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95％；弃权
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金晶律师、丁宇宇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由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26-016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石化”）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

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即以现有总股本9,989,442,25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17,150,112股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荣盛石化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及预留部分股份授予登记等致使荣盛石化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荣盛石化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957,229,214.20元=
9,572,292,142股×0.1元/股；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含已回购股份），即0.0958240元/
股=957,229,214.20元÷9,989,442,254股（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在
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0958240元/股。

荣盛石化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 5月 21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情况
1、荣盛石化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9,989,

442,25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17,150,112股后的 9,572,292,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股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
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及预留部分股份授予登记等致使荣盛石化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按照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荣盛石化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荣盛石化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荣盛石化现有总股本9,989,442,25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17,150,112股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0.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荣盛石化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荣盛石化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荣盛石化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529
08*****581
00*****676
00*****538
01*****912

股东名称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Aramco Overseas Company B.V.
李水荣
李国庆
李永庆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417,150,112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荣盛石化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957,229,214.20元=9,572,292,142
股×0.1元/股；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含已回购股份），即 0.0958240元/股=957,229,
214.20元÷9,989,442,254股（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在保证本次权
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958240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董事会办公室咨询联系人：蒋芸菁、闫才华
咨询电话：0571-82520189传真电话：0571-82527208转8150
八、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376 证券简称：百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2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
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于2025年1月13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年 12月 28日和 2025年 1月 14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于2026年5月21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
期届满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情况和锁定期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开立的“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1,800,000股公司股票
已于2025年5月21日非交易过户至“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过户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3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根据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
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所持标的股票权益分三
期归属至持有人，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12个月、
24个月、36个月后，每期归属的标的股票比例依次为 40%、30%、30%。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于
2026年5月21日届满。

二、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业绩考核目标完成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具体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如下：
公司2025年售汽量不低于500万吨或2025年净利润较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
注：1、上述“售汽量”以公司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为准；
2、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剔除公司全

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若公司当期业绩水平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则对应标的股票权益方可解锁。若公司层面
的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对应的份额由本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择机出售后售出收益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根据《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售汽量为394.88万吨；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6]0011004117号），2025年净利润较2024年净利润增
长率为0.24%，因此，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

三、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鉴于公司2025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

锁，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对应的份额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并于锁定期届满后
择机出售，售出收益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和终止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48个月，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

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
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
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